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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经市监处罚〔2025〕563号

当事人：威海永花印花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000684840739Q

住所：威海经技区渤海路87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高*花

身份证件号码：220223********3723

经对企业公示信息进行监督检查发现，当事人连续 2年未

按规定报送企业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其行为

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2024 修订)》的有关规

定，我单位于 2025年 9月 16日立案。

经查，当事人未按规定报送 2022年度、2023年度企业年

度报告，于 2024 年 7 月 5 日、2025 年 7 月 10 日被列入经营

异常名录未改正。当事人在经区税务系统状态为“无登记信息

/非正常户/非正常注销户/注销户”等非正常状态；当事人社会

保险缴纳情况为“未开户/已注销/已开户目前无人参保”等非正

常状态。执法人员对当事人的登记住所进行现场检查，发现当

事人未在登记住所开展经营活动，无法通过登记的住所与其取

得联系。属于外商投资企业的当事人，征求了商务局的意见，

其意见为“同意吊销”。

上述事实有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威海经

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创新局和威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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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技术开发区商务局提供的相关材料予以证明。上述材料证

明当事人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

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有以下证据证实：

证据一：当事人的企业查询基本情况，证明当事人的主体

资格；

证据二：当事人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情况，证明当事人

未报送 2023、2024 年度报告于 2024 年 7 月 5 日、2025 年 7

月 10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且未改正；

证据三：当事人 2023、2024年度年报的情况，证明当事

人连续 2年未按规定报送企业年度报告；

证据四：现场笔录，证明我单位通过当事人登记住所无法

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证据五：当事人在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的纳税查询

情况、在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创新局缴纳社会保险查询情

况，证明当事人在经区税务系统状态为“无登记信息/非正常

户/非正常注销户/注销户”等非正常状态；证明当事人在经区

社会保险缴纳情况为“未开户/已注销/已开户目前无人参保”

等非正常状态。

证据六：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商务局出具“同意吊销”意

见。

由于当事人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2025年 9月 26

日我单位通过 EMS 邮寄《行政处罚告知书》，邮件被退回或被

代签收。2025年 10月 9日，我单位对当事人通过威海经济技

术开发区政府网站和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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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栏公示了《行政处罚告知书》；2025年 11月 8日，公告发

布满三十日，视为送达。当事人在法定时限内未向我单位提出

陈述、申辩，未要求听证，视为放弃该权利。

当事人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

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违反

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2024修订)》第十八条第一款“企

业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

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

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依据《企业

信息公示暂行条例(2024 修订)》第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决

定处罚如下：

吊销营业执照。

如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

十日内向山东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通过互联网渠道送达

行政行为决定书的，可以通过山东省行政复议行政应诉管理平

台-智慧复议(http://124.128.58.185:9082/entrance?redirect=%2Findex）提交

行政复议申请书。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威海任一基层人民

法院（环翠区、文登区、荣成市、乳山市、高区、经区六个基

层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2025年 11月 17日

（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文书一式三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一份办案机构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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